
新北市 113年度資訊有功學校及人員表揚計畫 

壹、 目的：為肯定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全年推動資訊教育績效優良學校及具資訊能力、表

現卓越且具有貢獻之資訊組長(資訊教師)，期鼓勵更多學校及資訊組長(資訊教師)投入

資訊教育，強化本市校園學習環境。  

貳、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二、承辦學校：本市三重區碧華國民小學 

參、 表揚對象：本市所屬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實際從事或協助辦理資訊業務相關工作

之學校、資訊組長或資訊教師(不限於正式教師)。 

肆、 表揚類別： 

一、學校組： 

(一)近 3年內推動資訊教育工作，有下列 2項以上事蹟者且著有績效者：  

1. 建立智慧校園數位環境，培養師生資訊教育素養。 

2. 鼓勵教師編訂、利用科技輔助教材或學習單融入教學。 

3. 推動、協助資訊相關之論壇研習、研討會、工作坊及參訪活動等相關活動。  

4. 結合民間學校、企業公司等辦理資訊教育相關活動。 

5. 協助本局辦理全市資訊設備採購案達 2000萬元以上者。 

6. 其他對推動資訊教育工作有貢獻者。  

(二)運用本局及校內資源，執行未來 1年內將推動之資訊教育工作，據以執行者。 

二、個人組：凡資訊組長(資訊教師)符合下列任一條件者，請擇一參加，勿重複報名。 

(一)教學推廣類：推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辦理各項資訊應用活動，利用網路環境提昇

教育、學習、行政績效並推廣嘉惠各界具有貢獻者。 

(二)技術管理類：網路軟硬體技術之建置開發、公用軟體技術之突破；學校網站規劃、

維護及更新；配合協助安裝電腦教室、教學設備或系統，建立管理維護制度或協助

本局辦理全市資訊設備採購案達 2000萬元以上、推廣資訊科技增能等具有貢獻者。 

(三)終身成就獎：須具備教師年資 20年以上者(含退休教師)，長年協助資訊教育推動、

輔導各學習領域教師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伍、 獎勵名額： 

一、有功學校以 7校為原則。 

二、資訊組長(資訊教師)類之教學推廣類、技術管理類各類以 7 名為原則，終身成就獎

以 1名為原則。 

三、全部獎勵總名額合計以不超過 22名(含學校)為原則。 

四、若評審成績未達標準，各類獎勵名額得視實際情形予以調整或從缺。 

陸、 報名方式： 

一、有功學校、資訊組長(資訊教師)或由本局提出申請：請將「封面」(附件 1)、「申請

表」及「具體事實或證明(相關資料)」(附件 2)，紙本 1 式 5 份(1 式頁數上限為 5

頁)，以掛號寄達 241083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 160 號 碧華國小資訊組長 收，信封



請註明：【113年度資訊有功推薦(學校組/個人組-學校/個人名稱)】；並同步將掃描

電子檔 1 份，以電子郵件寄至承辦人碧華國小資訊組邱昭士老師 (信箱：

chiubor@apps.ntpc.edu.tw)，郵件主旨：【113年度資訊有功推薦(學校組/個人組-學

校/個人名稱)】；紙本及電子檔皆寄出，才算完成報名程序。 

二、終身成就獎由本局書面列舉具體事實或證明推薦申請。 

柒、評審方式：由承辦學校召集評審委員會辦理。 

(一) 承辦學校得邀請 3位公正專業人士擔任評審委員，並成立評審委員會。  

(二) 申請表需檢附具體事實或證明(相關資料)，如案件有逾期、不符程序或資料不全

者，即不予受理，亦不通知補件。 

(三) 評審委員會就申請者資料依審查標準(如附件 3)進行評分。 

(四) 評審委員得依評分結果由委員會審查決定有功表揚名單。 

捌、 辦理期程： 

(一)自公告日起至 113年 9月 16日(含)前截止收件(以郵戳為憑)。 

(二)113年 10月 21日前公佈獲獎名單。 

(三)本案表揚人員將於 113學年度由教育局進行公開表揚，日期將另函通知。 

玖、 獲獎人員獎勵： 

(一)學校組：有功學校各頒發新臺幣 1萬元商品禮券、獎座 1座、獎狀 1紙。 

(二)個人組：有功資訊組長(資訊教師)頒發新臺幣 5,000元商品禮券、獎座 1座、獎狀

1紙。 

壹拾、 承辦學校敘獎： 

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 7條第 2項第 3款第 2目及「新

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 16項第 1款規定：辦

理各項表揚及評選工作，辦理學校校長嘉獎 2次(計畫執行完畢後由學校提報本局)，

主辦 1人記功 1次，協辦 2人嘉獎 2次，餘有功人員依報准名單嘉獎 1次。 

壹拾壹、 注意事項： 

(一) 接受本計畫表揚之學校及個人(同一類)3年內不得再受理。 

(二) 所有申請者資料，無論是否入選，相關資料列入備查，不另退件。 

(三) 當選者如有資料不實或違反相關法令規定，經查屬實，應由本局撤銷其資格，其

領受之相關獎勵應予追繳，並自負相關法律責任，若為本市所屬機關學校相關人

員，並依情節輕重予以議處。 

壹拾貳、 本計畫經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封面 

 

 

 

 

 

 

 

新北市 113年度 

資訊有功學校及人員表揚 

評選審查資料 
 

 

 

 

 

 

 

學校組/個人組 

(請就類別擇一呈現) 

 

 

 

 

 

 

 

學  校 

(請列出學校名稱) 

  

編號： 

(由審查單位填寫) 



【附件 2】學校組申請表 

新北市 113年度資訊有功學校及人員表揚計畫-學校組申請表 

學

校

簡

介 

學校名稱 (務必寫全銜) 

校長  

本案承辦人姓名  職稱  

承辦聯絡電話 (  ) 手機  

E-mail  

學校規模 
□小型學校(12班以下) □中型學校(13~48班) 

□大型學校(49班以上) 

學

校

現

況 

(請就教學課程、資訊素養、數位校園設備、近三年內推動資訊教育工作描述) 

證

明

文

件 

□證書、獎狀或其他證明文件（均請提供影印本），________張。 

 



標

題 

(請依事蹟發生時間，從年份近至年份遠，依序排列，並詳實敘明) 

1. 

2. 

3. 

4. 

5. 

6.(不足欄位請自行增列) 

介 

紹 

 

 

 

  



【附件 2】個人組申請表 

新北市 113年度資訊有功學校及人員表揚計畫-個人組申請表 

申

請

人

資

料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學經歷 
 

 

服務學校

及處室 
 現任職務  

聯

絡

方

式 

電話：公：(  ) 

手機： 

E-mail： 

服

務

年

資 

服務學校(單位) 處室 擔任職務 起訖期間 年資 

     

     

     

     

顯

著

事

蹟 

(請依事蹟發生時間，從年份近至年份遠，依序排列，並詳實敘明) 

1. 

2. 

3. 

4. 

5. 

6.(不足欄位請自行增列) 

證

明

文

件 

□顯著事蹟、個人證書、獎狀或其他證明文件（均請提供影印本），________張。 

自

我

檢

核 

符合第四點推薦表揚標準(請擇一參加)： 

□教學推廣類 

□技術管理類 

 

  



【附件 3】新北市 113年度資訊有功學校及人員表揚計畫學校組-審查標準表 

項次 評審項目 評審內容 百分比 

1 
學校 

現況 

資訊教育教學課程、資訊素養、數位校園設備及

近三年內推動資訊教育工作，成效良好之學校。 
35% 

2 
顯著事蹟、特

殊貢獻與成效 

1. 近 3 年內學校推動資訊教育工作之具體事

蹟及特殊貢獻(如：建立智慧校園數位環

境、利用科技輔助教材或學習單融入教學、

辦理論壇研習與工作坊、結合民間學校辦

理資訊教育活動、運用科技維護學校網頁、

開發套裝軟體、協助本局辦理全市資訊設

備採購案等)。 

2. 近 3年內與資訊業務有關獎勵。 

45% 

3 書面資料 其他書面及佐證資料。 20% 

合計 100% 

備註： 

一、評審委員會應就申請者之檢附資料依上列評審標準分別進行評分，並依平均分數進

行排序決定獲選表揚之名單。 

二、獲選資訊有功學校須經評審委員評分平均達 90分以上，必要時得由評審委員過半

數決議予以從缺。 

 

  



【附件 3】新北市 113年度資訊有功學校及人員表揚計畫個人組-審查標準表 

項次 評審項目 評審內容 百分比 

1 服務資歷 
服務本市學校(無論公私立學校)者，擔任資

訊組長或資訊教師(人員)年資。 
25% 

2 
具體事蹟及特

殊貢獻 

近 3 年內個人於資訊教師(組長)工作之具體

事蹟及特殊貢獻(如辦理資訊素養與倫理宣

導、軟硬體技術之建置開發、教學設備安裝

維護等)。 

40% 

3 
相關獎勵或其

他 

1. 近 3年內與資訊業務有關獎勵。 

2. 其他於推動資訊工作、配合相關政策有

顯著成效之情形。 

30% 

4 書面資料 其他書面資料或佐證資料 5% 

合計 100% 

備註： 

一、評審委員會應就申請者之檢附資料依上列評審標準分別進行評分，並依平均分數進

行排序決定獲選表揚之名單。 

二、獲選資訊有功人員須經評審委員評分平均達 90分以上，必要時得由評審委員過半

數決議予以從缺。 


